
关于《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办法》的修订说明

为贯彻落实《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

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以下合称资管规定），进一步规范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

行为，公开明确备案标准要求，规范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对《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备案办法》）进行修

改，作为资管规定配套自律规则发布实施。现将有关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及主要修订思路

协会在遵循现行法律法规框架的前提下，融合吸收了资产管理业务原有自律规则、服务指南性文

件等成熟内容，并结合备案监测实践经验，修订了《备案办法》，以进一步做好资管规定修订的衔接

细化，回应行业机构实践需求，优化备案核查标准要求，实现备案标准的公开、透明，促进行业规范

发展私募资管业务。

《备案办法》修订主要遵循以下思路：一是总结实践经验，归纳成熟备案标准，吸收上升至自律

规则，增强系统性，提高透明度。主要总结前期行业实践经验，全面梳理归纳《备案关注要点》等服

务性指南中的备案标准，吸纳至基本性自律规则，持续完善清晰明确的规则体系；二是按照行政监管

与自律管理分工，做好资管规定修订的配套衔接。为落实衔接资管规定，细化具体规范要求，《备案

办法》重点增补非公开募集、投资管理、产品运作核查内容，完善明确备案核查标准，同时，整合精

简备案报告事项，切实减轻行业机构报送负担。三是回应行业实践需求，适当完善股权投资运作等要

求，提升产品投资运作灵活度。《备案办法》重点对扩大募集规模、组合投资豁免、合理费用列支等

进行细化完善，提升股权投资运作灵活度，引导资本更多投向实体经济。

二、主要修订内容

《备案办法》主要修订内容包括：

（一）引导行业回归本源，明确强调主动管理，规范聘请投资顾问，提升机构专业能力

《备案办法》一是强调管理人主动管理职责，禁止管理人让渡投资决策职责，为其他机构、个人

等提供规避监管要求的通道服务；二是为防范行业机构过度依赖投资顾问，忽视自身专业能力建设等

问题，《备案办法》明确了资管计划聘请投资顾问的原则性及具体要求。

（二）坚持风险问题导向，细化关联交易等要求，加强行业合规运作

《备案办法》细化完善相关风险防控安排，一是强调不得直接或间接参与结构化发行债券，要求

产品投资于单一债券占比超过 50%的，杠杆比例不得超过 120%，同时明确管理人应审慎选择债券投资

策略、重点关注异常债券交易，有效识别结构化发债，引导压实管理人责任；二是细化关联交易管控，

要求管理人应审慎评估各类关联交易，统一纳入管理范围，明确关联交易识别认定、交易决策、信息

披露等事项。

（三）明确监管自律导向，强调不得保本保收益、不得开展与资产管理相冲突行为等禁止性行为

《备案办法》进一步强调明确不得保本保收益、不得开展与资产管理相冲突行为等禁止性行为：

一是不得承诺或实现保本保收益，包括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本金或最低收益、开展资金池业务等；二是

不得开展与资产管理相冲突的行为或活动，包括从事信贷业务或直接投向信贷资产，投向保理、融资

租赁等行为。



（四）满足行业实践需求，适度松绑股权投资运作，优化分期缴付和扩募、组合投资、SPV 嵌套

层数、费用列支等系列要求

为满足股权投资分期投入需求，减少资金闲置成本，《备案办法》一是允许股权投资的封闭式资

管计划可以扩大募集规模，原则上扩募的新增总规模不得超过成立时募集规模 3 倍，但明确养老基金

参与等情形可适当豁免 3 倍限制；二是明确员工跟投股权投资的资管计划，可豁免组合投资专业投资

者、最低起投金额 1000 万元要求，主要基于股权投资行业特点，单一项目基金投资通常要求员工跟

投，以实现风险共担、利益绑定，但仍应满足 100 万元基本起投金额要求；三是优化嵌套层数规则，

股权投资的资管计划通过特殊目的载体（SPV）间接投资标的股权，该 SPV 不计入嵌套层数；四是允

许股权投资的资管计划在计划财产中列支尽职调查等合理费用。

三、主要章节条文

《备案办法》共 8 章 66 条，本次修订在原有章节基础上，重点增补非公开募集、投资管理、产

品运作核查 3 个章节，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总则章节，共 7 条，主要为制定依据、适用范围、基本原则、备案含义等。

二是备案要求章节，共 8 条，主要为指引管理人明悉备案节点、材料等流程要求，包含设立及变

更备案、运作监测等。

三是核查程序章节，共 7 条，主要明确协会备案核查程序，包含核查程序及方式、绿色通道、暂

停办理备案等。

四是非公开募集核查章节，共 15 条，主要规范初始募集、开放申赎等募集相关行为，优化明确

相关备案标准。

五是投资管理核查章节，共 13 条，主要重申强调主动管理、聘请投资顾问、组合投资等相关要

求，明确监管自律导向，规范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六是产品运作核查章节，共 8 条，主要立足产品日常运作，从关联交易、费用列支、流动性风险

等方面提出要求。

七是自律管理章节，共 5 条，主要从自律检查、自律管理和纪律处分措施、移送处理等方面提出

要求。

八是附则章节，共 3 条，主要明确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设立特定目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从事私募资

产管理业务的，参照适用本办法。


